关于对政协德宏州十二届二次会议
第78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杨玉萍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病残吸毒人员收戒收治工作的提案，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提案受理情况

州公安局接到《关于进一步加强病残吸毒人员收戒收治工作的提案》后，州禁毒委领导高度重视，及时召开会议进行研究，成立了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会提案办理工作领导小组，并召开了专门会议，将建议、提案进行任务分解，明确了承办领导和具体承办人员。州禁毒办召开会议就如何办理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病残吸毒人员收戒收治工作的提案》进行专题研究。

二、提案办理情况

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病残吸毒人员收戒收治工作的提案》中提出：

（一）关于“州人民政府加大对病残吸毒人员收戒收治工作的经费投入”的问题。

我州党委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病残吸毒人员管控工作，并且长期对此类人员进行收治关爱。德宏州禁毒委员会多次召开病残吸毒人员收治管控工作推进会，传达了省、州禁毒委主要领导对病残吸毒人员救治中心工作的指示要求，通报了德宏州病残吸毒人员收治中心启动筹备工作进度落实情况，分析了我州病残吸毒人员收治管控工作现状和形势，明确细化了筹备工作职责和任务，研究了涉毒特殊群体救治救助中心和病残吸毒人员收治管控工作启动筹备经费预算情况：一是病残吸毒人员给养费。包括伙食、炊餐具、被服、日用品、取暖、押解、学习及其他必需开支的经费项目，按每人每月200元的标准，由财政统筹保障。二是医疗费。包括慢性病、传染病、急诊、手术费等医疗费用，新农合和城镇医保报销后，剩余部分由财政统筹保障；国籍不明人员在戒毒期间产生的医疗费和正常死亡处置费用由财政统筹保障。2019年州委政府划拨禁毒经费300万元，2019年6月在全州禁毒委主任第一次会议上同意增加禁毒经费200万元。

（二）关于“州人民政府对容量不足的戒毒康复所进行扩建”的问题。
受理提案后，州委、州政府、州禁毒委和州公安局高度重视，州长、禁毒委主任卫岗，州委常委、州委政法委书记杨向宏，副州长、州禁毒委常务副主任、州公安局局长李康平相继对我州戒毒康复场所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调研。我州戒毒康复场所存在着收戒容量不足、工作经费保障不足、基础设施条件差、康复项目不具备或不健全、警力不足、医疗能力不足等问题，制约了我州戒毒康复工作的开展。目前全州共有戒毒康复场所7个，场所总收戒容量仅为七千多人，已远远不能满足我州戒毒康复需求。为切实加强场所建设工作，最大限度收戒收治管控吸毒人员特别是吸毒贫困人员和老弱病残吸毒人员，强力推进戒毒治疗、康复指导、技能培训和帮扶回归，坚持量体裁衣、统筹布局、科学规划的原则，对全州戒毒康复场所改扩建、迁建项目，进行了认真规划，正在向上积极争取支持，逐级立项、逐级审批。

（三）关于“州人民政府健全收治场所功能，完善戒毒康复中心的生活居住、诊疗医护、教育矫治、体能锻炼、康复劳动、安全防范等功能”的问题。

全州7所戒毒康复场所中，省第六强戒所已对盈江、陇川分所进行了该扩建，基础功能设施已有较大提升。州内的6所戒毒康复场所改扩建、迁建项目规划中，将从规范化建设，健全场所生活居住、医疗医护、教育矫治、体能锻炼、康复劳动、安全防范等功能建设方面来进行规划建设。
感谢您对公安工作的关心、理解和支持，希望今后继续关心支持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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